附件1
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评选标准
一、先进单位（名额2个）
1．年度内出色地完成目标协议中签订的经营指标任务；
2．服务质量全年师生满意度在90%以上，全年未出现质量事故；
3．安全稳定工作措施到位，效果明显，全年未出现安全责任事故或重大政治问题；
4．管理有序，具有较强的团队凝聚力和协作精神，能自觉主动与其他部门搞好协作，受到其他部门好评；
5．能模范地遵守集团各项规章制度，积极参加集团各类活动，为集团整体建设做出贡献，为集团赢得荣誉。
二、先进班组（名额6个）
1．围绕本单位中心工作，创新激励机制，班组建设成效明显，促进生产快速发展成果显著或者进步特别突出；
2．勇于开拓，不断拓展市场，扩大经营业务，服务对象反映良好，经济效益领先的集体；
3．严格科学管理，在安全生产、质量监督等方面措施到位，方法得当，全年无重大安全、质量事故，无严重违纪现象；
4．团队凝聚力、战斗力强，不折不扣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，在重大活动中表现突出。
三、先进个人（名额不超过本单位总人数的2%）
1．年度考核成绩为“优秀”；
2．爱岗敬业，忠于职守，具有较丰富的知识，业务能力强，对待工作严肃认真、一丝不苟； 
3．开拓创新，成绩突出，在工作中发扬创新精神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，为完成本部门年度工作任务做出突出贡献；
4．模范遵守规章制度，全年出勤率在98%以上，且无违纪违章行为；
5．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强的协作精神，及时完成领导布置的各项任务，群众威信较高，并具有模范带头作用。
四、通报表扬（名额不超过本单位总人数的3%）
年度考核为“优秀”，严格遵守集团各项规章制度，勤奋向上、业务能力强，有较强的创新精神，守职尽责，能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或在重大活动中有突出表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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